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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先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认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暨偶

发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周转的需要： 

2019 年年末，公司尚未归还关联方方振洋拆借资金 500,000.00 元，截至报

告期末，上述拆借资金已全部归还。 

2019 年年末，公司尚未归还关联方周远明拆借资金 320,000.00 元，截至报

告期末，上述拆借资金已全部归还。 

公司于 2020 年度向关联方傅俊英拆借资金 1,600,000.00 元，截至报告期末，

上述拆借资金已全部归还。 

公司于 2020 年度向关联方方依群拆借资金 3,860,000.00 元，截至报告期末，

上述拆借资金已全部归还。 

公司以以金华房屋和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抵押物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经济开发区支行贷款。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经济开发区支行贷款壹仟陆佰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经济开发区支行贷款柒佰万元整，贷款

期限为 12 个月；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经济开

发区支行贷款柒佰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 

公司以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诺德财富中心 1 幢 1102 室的房产作为抵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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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贷款。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向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分行贷款肆佰伍拾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贷款肆佰伍拾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

公司控股股东方振明及股东方依群对该贷款承担 900 万元的担保，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签订了《保证合同》，担保起始日为 2020 年 6 月 22 日，担保到期日为

2021 年 6 月 21 日，担保金额为肆佰伍拾万元整；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签订了《保

证合同》，担保起始日为 2020 年 6 月 23 日，担保到期日为 2021 年 6 月 22 日，

担保金额为肆佰伍拾万元整。截至报告期末，上述贷款已全部归还。 

根据公司产生经营需要，公司 2021 年拟向银行申请实际贷款总额不超过

7000 万元，公司控股股东方振明及股东方依群拟为上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2021

年拟向关联方资金拆借实际拆入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具体内容以实际为准。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追

认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暨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回避表决情况：因关联方方振明、方依群、吴慧红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进行回避表决后，致使出席董

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该议案直接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自然人 

姓名：方振明 

住所：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东塔路 332 号 6 单元 502 室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董事长、总经理 

 

2.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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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方依群 

住所：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四路口上村老鼠山脚 20 号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董事、董事会秘书 

 

 

3. 自然人 

姓名：方振洋 

住所：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四路口上村车站路 30 号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方振明之兄弟，并通过武义众强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间接持股 19.54% 

 

 

4. 自然人 

姓名：傅俊英 

住所：浙江省武义县壶山街道城脚路 208 号 1 单元 302 室 

关联关系：财务总监 

 

 

5. 自然人 

姓名：周远明  

住所：浙江省武义县熟溪街道江山新村三路 18 幢 3 号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吴慧红之配偶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此次借款是因为关联方支持公司发展，主要用于补充日常生产经营和发展所

需流动资金，无需向关联方支付任何费用，也无需提供任何形式的借款担保，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告编号：2021-007 

公司关联方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均为自愿、无偿担保，公司无需支付有

关费用，属于关联方对公司发展的支持行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关联方方振洋、傅俊英、方依群、周远明拆借无息

资金，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的流动资金。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目的是为了支持公司发展，关联方为公司

提供无息借款、为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生产经营，

促进公司健康发展。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公司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先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浙江先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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